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5年 11月29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 年12 月

18 日（星期四）14:45。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

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8日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1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公司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关联财务公司发生金融业务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
年11月29日发布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上述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应回避的关联股东名称为：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4、以上议案逐项表决，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等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股

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样本详见附件2）、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等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样本详见附件2）、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传真和电子邮件以登记时间内公

司收到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

2025年12月16日 9:00-11:30 14:00-17:00

2025年12月17日 9:00-11:30
3、登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中石化石

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周艳霞 桂 樨

联系电话：027-63496803
传 真：027-52306868
邮政编码：430205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股东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52”，投票简称为“机械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全部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

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

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

18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明确投票指示

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投票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关联财务公司发生金融业务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25-082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物产金轮 公告编码：2025-089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物产金轮”）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

第六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12月18日上午

10点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物产

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采用现场及通讯表决的形式

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朱清波先生主持，会议的董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与本决议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物产金轮 公告编码：2025-090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物

产金轮”）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和项目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

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同意将募投项目“高端特种钢丝项目”的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6年12月。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14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214万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4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839.14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560.8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证

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15685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2025年11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高端不锈钢装饰板生产项目

高端特种钢丝项目

总投资额

28,300.00

19,349.00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注1）

14,293.86

6,267.00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15,058.39（注2）

3,327.76

募集资金
累计投资进度

100.00%

53.10%

注1：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1,4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相

关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560.86万元，用于“高端不锈钢装饰板生产项

目”。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2023年第三次会议、股东大会、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高端不锈钢装饰板生产项目”变更

为“高端特种钢丝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约为6,267万元（含利息收入、未到期现金管理金

额）；

注2：累计投入金额中含募集资金账户历年产生的利息，故累计投入金额大于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2）募集资金存放和在账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已投入18,386.15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3,111.81万元（含

募集资金利息），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南通森能不锈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森能达不锈钢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开户银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
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
门支行

银行账号

50320188000246212

1111527119100669331

1111527119100667252

募集资金
余额

0.00

0.00

3,111.81

3,111.81

状态

已注销

正常（注3）

正常

-

注3：截至公告披露日，该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原因及影响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1、募投项目首次延期的具体情况

高端特种钢丝项目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该项目的厂房建设、固定资产设备购买、安装及

生产线建设等工作，公司在前期已通过自有资金完成部分投入，开始项目建设。为让募投项

目更好地符合公司“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的项目建设理念，并兼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并综合考虑该项目目标市场需求、

技术趋势等因素，公司采取了稳健的策略来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谨慎进行募投项目实施节

奏、基建施工及设备采买等决策，导致项目实施进度有所延缓。经过综合分析和审慎评估，公

司于2024年8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2024年第三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

总额和项目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同意将募投

项目“高端特种钢丝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5年12月。

2、募投项目再次延期的具体情况

高端特种钢丝项目中涉及的厂房建设等基础设施建造工作已基本完成，固定资产设备采

购、安装及生产线建设及流动资产投入正在陆续推进。根据项目建设实际进程，公司决定将

该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6年12月。

（二）延期方案

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和项目用途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进行调整，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高端特种钢丝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5年12月

调整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6年12月

（三）延期原因

在募投项目“高端特种钢丝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公司充分考量设备技术先进性、市场

需求变化及项目长期稳健发展的需要，同时因募投项目的设备采购涉及询价、谈判及招标等

多个环节，整体周期较长，导致项目建设进度总体较预期延缓。为保障募集资金使用安全与

效益，秉持审慎投资原则，合理控制了项目建设与资金投入节奏，相应延长了募集资金的使用

周期。除以上调整外，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

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和项目用途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项

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将加强对相

关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建设，早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实现预期

效果。

四、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后能按期完成拟采取措施

公司将在统筹募投项目建设以及保证募集资金投资效益的前提下，密切关注行业及市场

变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保证

募投项目顺利实施。项目所涉及的厂房建设等基础设施建造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处于设备

采购及安装阶段，公司后续会实时跟踪项目建设进度情况，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加快推进募投

项目的后续实施。具体措施如下：

1、全面分析总结前期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与风险因素，为接下来的项目建设制定合理

的建设计划，并按照计划逐步落实，保障项目建设按期完成。

2、充分调动资源，加快完成设备的招采、安装及生产线建设工作，积极与设备供应商做好

沟通与工作协同，严格监督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保障生产线早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五、募投项目延期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和项目用途不发生变

更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同意将募投项目“高端特种钢丝项目”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6年12月。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公司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

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

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

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华泰联合关于物产金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物产金轮 公告编码：2025-091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物产金轮”）于近期完成了部分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销户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14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214万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4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839.14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560.8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证

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15685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管，以保证

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开设的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南通森能不锈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森能达不锈钢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门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门支
行

银行账号

50320188000246212

1111527119100669331

1111527119100667252

募集资金用途

高端不锈钢装饰板生产
项目

高端特种钢丝项目

账户状态

已注销

本次注销

正常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子公司南通森能达不锈钢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

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将不再

使用，相关销户手续已于近期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南通森能达不锈钢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海门支行

银行账号

1111527119100669331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及子公司、保荐机构与上述开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也

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凭证。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2.公司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金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之彩公司”）为

被告之一；
3.本案为名誉权纠纷，不涉及具体诉讼金额；
4. 因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产生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督促金之彩公司积极应诉，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本次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
金之彩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收到了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

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5）粤0304民初95067号]等诉讼文件。
该案件各方当事人如下：
1.原告：
原告 1：欧阳宣，身份证号码：4403011953********，系本公司通过收购持有 70%股权的

控股子公司金之彩公司原股东，现持有金之彩公司20.57%股份。
原告2：西藏新天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0646773529
2.被告：
被告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总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90611484C
被告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以下简称“深圳大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300060282177Y
被告3：陈某某，身份证号码：4201061972********
被告4：张某，身份证号码：4301241987********
(以上被告1大信总所、被告2深圳大信、被告3陈某某、被告4张某，统称时为“大信”)。
被告5：金之彩公司
被告6：唐某某，身份证号码：5101031970********
被告7：郭某某，身份证号码：1424311982********
被告8：袁某某，身份证号码：4101031979********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案由：名誉权纠纷
原告认为，被告属于严重的审计程序和内容违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等

舞弊情形，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实，且至今拒不纠正，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2.诉讼请求：
（1）判决确认被告大信违反审计准则，不应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2016]第5-00237号《深圳市金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判决确认被告出具的大信审字[2016]第5-00237号《深圳市金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不实、无效；
（3）判决确认被告大信“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侵犯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应停止侵害行为。
（4）判令被告大信总所、深圳大信、陈某某、张某向原告出具书面的赔礼道歉文件；
（5）判令被告大信总所、深圳大信、陈某某、张某在国家级报刊登报声明，声明确认涉案审

计报告程序违法、内容错误，消除对金之彩公司的不良影响和恢复名誉，消除对原告的不良影
响和恢复名誉；

（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相关情况的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之彩公司独立实施审计，公司尊重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照有关规定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6]第5-00237号《深圳市金
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七章第四节“重大诉讼和仲裁”有关

规定的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督促金之彩公司积极应诉，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应诉通知书》[（2025）粤0304民初95067号]等诉讼文件。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25-047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8日（星期四）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 12月 18日 9：15-9：25、9:30-11:30、13:

00-15:00。
（3）互联网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新华西街313号公司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怀畅先生。
6.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9人，代表股份341,851,3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02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34,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3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8 人，代表股份 7,851,3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9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8人，代表股份7,851,3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8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8人，代表股份 7,851,3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95%。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通知中列

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346,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7%；反对 1,457,

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2%；弃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6,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274%；反对1,

457,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87%；弃权4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2.律师姓名：雍丽楠、冯建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本次会议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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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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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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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G32024SH1000510-3】

【G32025SH1000141-2】

【G32025SH1000521】

【Q32025SH1000075】

【Q32025SH1000076】

【G32025SH1000592】

【G32025SH1000591】

【G32025SH1000590】

【G32025SH1000352】

【G32025SH1000295】

【G32025SH1000589】

【G32025SH1000515-2】

【G32025SH1000420】

【G32025SH1000586】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32025SH1000036】

【Z52025SH1000018】

【Z32025SH1000035】

【Z32025SH1000022】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20%股权

葫芦岛汇泽燃气有限公司50%股权

智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泰科天润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72727%
股权

JUMSTC (CAY) Holding Limited 9.9429% 股
权

江苏南瑞淮胜电缆有限公司40%股权

云南云花联合发展股份有限公司426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9.82%）

上海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0256 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0.0556%）

万途畅行汽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100%股权

包头市腾亿工贸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贵州水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5,949,029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0.2472%股权）

瓜州昊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30%股权

青岛唐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
债权

南京市城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49%股权

项目名称

上海越神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宏图三胞电脑发
展有限公司2户债权

上海龙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户不良债权

美国JENCO公司等4户债权

安徽明天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14户债权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总资产：64,432.110000万元，净资产：55,975.100000万元，注册资本：65,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范星楠 联系电话:13370727404

总资产：1,707.700000万元，净资产：1,628.510000万元，注册资本：1,2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
官网。联系人：彭博文 联系电话:13716979321

总资产：847.030000万元，净资产：847.03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8221656966

总资产：116,148.910000万元，净资产：65,204.570000万元，注册资本：27,745.22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徐高超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17610492773

总资产：114,423.360000万元，净资产：22,227.710000万元，注册资本：2.411600万美元，经营范围：详见项
目官网。联系人：徐高超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17610492773

总资产：74,375.700000万元，净资产：17,436.820000万元，注册资本：13,016.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魏旭冉 联系电话:15321370577

总资产：8,445.385377万元，净资产：5,338.722714万元，注册资本：4,34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
官网。联系人：陶冶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5962788199

总资产：65.630000 万元，净资产：65.630000 万元，注册资本：7,244.921500 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联系人：林菲 联系电话:19513730929

总资产：1,559.362968万元，净资产：1,021.170756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联系人：顾明明 联系电话:021-62657272*666、13816932164

总资产：25,306.740000万元，净资产：22,383.900000万元，注册资本：25,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汤佳锋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85、16602122306

总资产：2,871,847.582423万元，净资产：575,730.770322万元，注册资本：240,643.0273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郑烨琳 联系电话:010-51915345、15210576172

总资产：87,405.920000万元，净资产：16,249.840000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刘甜甜 联系电话:18301645201

总资产：56,711.140000万元，净资产：40,509.030000万元，注册资本：85,163.976426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魏旭冉 联系电话:15321370577

总资产：18,858.789503万元，净资产：10,680.806931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
项目官网。联系人：彭博文 联系电话:13716979321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黄迪 联系电话:62657272、13916711554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谢添 联系电话:021-63805305、15216783278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陈磊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59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陈磊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59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8,956.020000

962.100000

847.030000

12,178.440000

32,811.408007

6,975.000000

801.636060

65.630000

1,021.170756

14,054.625900

2,204.457769

6,200.000000

55,022.177560

6,294.912400

挂牌价格（万元）

12,500.000000

8,000.000000

0.000100

0.000100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
期

2025-12-25

2025-12-24

2026-01-15

2026-01-15

2026-01-15

2026-01-14

2026-01-14

2026-01-13

2026-01-13

2026-01-13

2026-01-13

2025-12-19

2026-01-12

2026-01-12

信息披露截止日
期

2025-12-23

2025-12-24

2025-12-19

2025-12-19

信息披露截止日
期

【GF2025SH1000258】

【GF2025SH1000256-3】

【GR2025SH1002277】

【GF2025SH1000257-3】

【GF2025SH1000254-3】

【GR2025SH1002267】

【GR2025SH1002266】

【GR2025SH1000778-7】

【GR2025SH1000780-7】

【GR2024SH1001486-4】

【GR2024SH1001487-4】

【TR2025SH1000122】

增资项目信息

响水华辰燃气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响水华辰燃气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股东数量：2
职工人数：7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2400万元（含原股东同步增资部分）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募集资金将用于充实公司注册资本金及项目投资等。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人，符合增资条件，并与增资方及其原股东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终结条件:

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意向投资人占比不超过70.588%；原股东占比不低于29.412%。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拟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将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84、1379524643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5-12-24

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债
权等5户不良资产

甘肃八冶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河南郑燃金象车用能源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甘肃八冶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甘肃八冶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烟草集团松江烟草糖酒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浙江嘉科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中煤（古交）煤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芜湖长江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芜湖长江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东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债权等5户不良资产

兰州市红古区中和北路兰海金湾2间商铺5-302、5-301

工艺管道及地下储气井

兰州市红古区中和北路兰海金湾2间商铺5-102、5-202

兰州市红古区中和北路路兰海金湾1间商铺5-201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长江中路35号7幢第3层房产

26项机器设备

废铁、废钢丝绳等废旧物资6项，以及电动机、重轨、尼龙棒等2929项废旧备品备件

1台车辆及8项报废物资

镜湖区大富新村11#3单元12套住宅楼

镜湖区大富新村11#2单元12套住宅楼、配套房及用地

50辆东风凯普特

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40,090.5114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股东数量：2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拟募集资金金额以不低于经备案的增资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计算确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58.4%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不超56273.226203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2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拟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持股比例和新增投资人数量的要求，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

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电气集团能源有限公司21.22%
上海电气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20.38%
本次新增投资人持股总比例不超过 58.4%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增资人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29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90.5114万元，因公司刚

成立，且未有任何经营，故无法提供近三年审计报告及近期资产负债表。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陈磊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5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5-12-29

20,486.340000

675.548000

1.603400

641.075000

570.394000

393.500000

319.780000

179.450000

0.423200

400.080240

420.793240

113.247300

2025-12-18

2025-12-25

2025-12-25

2025-12-25

2025-12-25

2025-12-30

2025-12-30

2025-12-23

2025-12-23

2026-01-13

2026-01-13

2025-12-29


